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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荣政行复决字〔2022〕22号

申请人：秦爱秋。

被申请人：荣成市公安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白雪松，局长。

第三人：张翠华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荣公（沙窝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287

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，向荣成市人民政府提出

行政复议申请。荣成市人民政府于 2022年 4月 26日收到该申请

并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荣公（沙窝）行罚决字

〔2022〕102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2021 年 9 月 27 日，镇领导到村委了解第三人将

大粪水抽到平时走路的村道上排放之事。申请人与第三人在村内

讨论此事时，言语之间双方都很激动，但申请人未殴打第三人。

在场的于某林称申请人殴打第三人，第三人也提供了手机视频作

为证据，但申请人认为上述证据与事实不符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2021 年 9 月 30 日，第三人报警称于 9 月

27日在人和镇某村被申请人扇了左侧耳后位置两下。案发原因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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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举报第三人将大粪水洒到大街上，后双方在某村村委调解

过程中发生争执。经调查，第三人指认申请人用手扇了其左侧耳

朵两下，但申请人否认殴打第三人，证人于某林证实申请人有殴

打第三人的行为，证人秦某琪称申请人未殴打第三人，证人杜某

称看到第三人和申请人纠缠在一起，并看见申请人有伸手的动作，

证人袁某伟称看见第三人和申请人纠缠在一起，二人互相推搡。

另外，第三人提供了两段用手机录的现场视频录像，该视频录像

真实的记载了案发时现场的部分情况。综合上述证据，能够认定

申请人对第三人实施了殴打行为。因第三人年满六十周岁，该案

又具有情节特别轻微的情形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

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、第十九条第（一）

项之规定，决定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

处罚。在办案过程中，被申请人依法进行处罚前告知、听取陈述

和申辩、复核并将复核结果告知申请人，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。

请复议机关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1 年 9 月 30 日，第三人来所报警称：2021

年 9月 27日，在荣成市人和镇某村被申请人扇了左侧耳后位置。

被申请人于同日受理该案并开展调查。经查，案发时现场有申请

人、第三人、秦某琪、于某林、袁某伟、杜某共六人。经询问，

申请人称未与第三人有过肢体接触，第三人称其左耳附近被申请

人用手打过，秦某琪称未发现申请人与第三人有过肢体接触，于

某林称申请人用手打了第三人左脸部位，袁某伟称看到申请人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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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纠缠在一起，杜某称第三人走向申请人时申请人有将右手

抬起、五指伸开的动作，之后与第三人纠缠在一起。此外，第三

人还提交案发时其录制的现场视频两份，视频中申请人原坐在凳

子上，第三人走向申请人时，申请人突然从凳子上起身，“啪”

一声过后手机旋转，视频结束。办案过程中，第三人于 2021 年

10月 1日至 10月 21日期间在荣成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，于 2021

年 12月 31日至 2022年 2月 18日期间在文登整骨医院检查治疗。

第三人出院后，被申请人多次组织调解未果，于 2022 年 1 月 20

日终止调解。2021年 12月 15日、2022年 2月 23日，经法医两

次鉴定，第三人均不构成轻微伤。2022 年 3 月 25 日，因案情复

杂，经批准，本案办案期限延长 30日。综合全案证据，2022年 4

月 24日，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殴打他人为由，作出荣公（沙窝）行

罚决字〔2022〕1028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

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。

本案审理期间，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

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；第三人在规定时间内未向本机关提

交书面答复意见。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、询问笔录、视频资料

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作为治安管理部门，依法有权对违反

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处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十九条规定：“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减轻处罚或

者不予处罚：（一）情节特别轻微的；（二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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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后果，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；（三）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

骗的；（四）主动投案，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；

（五）有立功表现的。”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

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

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

元以下罚款。”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

款：……（二）殴打、伤害残疾人、孕妇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

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；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因琐事殴打六十

周岁以上人士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

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。由于申请人殴打他人情节轻微，

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

罚，符合法律规定。申请人认为证人证言及现场视频与事实不符，

但综合全案证据材料，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，证实申请人存

在殴打第三人的行为，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。被申请人作

出的荣公（沙窝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1028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

主体合法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自

由裁量适当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荣成市公安局作出的荣公（沙窝）行罚决字

〔2022〕102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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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

日内，依法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年 6月 10日


